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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锐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 

珠海锐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

于 2026年 1月 8日以现场及电子通讯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

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——独立董事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及《珠海锐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珠海锐

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独董办法》”）等有关规

定，我们听取了会议的议案说明，参与了会议的讨论，仔细审阅了相关议案资料，经

认真、审慎研究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》等相关资料，我们认

为，公司根据发展现状及未来战略规划，为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募投项目建设

进度，保护投资者利益，拟将募投项目中“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”的实施地点由原

地址“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白沙科创港足仙路以东、科智路（先导智能）以北地块”

变更为“珠海市香洲区环港北路南侧、滨河西路西侧地块”，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

出的调整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方向的情况，对公司业务及经营情况不构

成重大影响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要求，符合公司长远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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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和全体股东利益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予以认可。 

董事会有关上述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求，决策

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综上，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一致同意以上议案。 

 

珠海锐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独立董事：黄宝山、齐娥、易在成 

 2026 年 1 月 9 日 


